
股票简称:金马集团 股票代码:000602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永护路口）

重要提示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本次要约收购以金马集团的股权分布符合退市要求为生效条件。 在本次要约收购有效

期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１５

：

００

， 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金马集团股票申报数量超过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不含收购人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即收购后金

马集团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金马集团将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则本次要约收购生效。在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最

后一个交易日

１５

：

００

， 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金马集团股票申报数量不足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不含收购人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即金马集团社会

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仍高于

１０％

，则本次全面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原预受申报不

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

若本次要约收购生效，金马集团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终止上

市。金马集团终止上市后，收购人将根据《证券法》第

９７

条的规定，在两个月的期间内，按照

要约价格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 上述两个月的期间的起始日以及在此期间内收购余

股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步骤将另行公告。上述两个月的期间届满后，收购人将依法办理有关金

马集团的后续事宜。

若本次要约收购不生效， 即金马集团仍维持上市地位， 则神华国能将继续履行相关承

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并按照相关法定程序，提议金马集团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新股募集

资金购买资产等方式， 择机将神华国能所拥有或控制的已投入运营的火力发电资产及配套

煤矿在

２０１６

年前注入金马集团，将拥有或者控制的正在建设和处于前期阶段的火力发电及

配套煤矿资产在投入运营后

５

年内注入金马集团。

如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刊登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

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上市地、股票简称、股票代码、股本结构

被收购公司名称：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马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本结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万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

，

０２４．６５ ７９．３０％

其中

：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７９

，

６９７．０５ ７８．９７％

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９４ ０．０７％

其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２６４．６６ ０．２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８９０．１８ ２０．７０％

其中

：

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５９ ０．０１％

总股本

１００

，

９１４．８３ １００．００％

二、收购人名称、注册地址、通讯方式

收购人名称：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２６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２６

号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购人神华国能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公司以终止金马集团上

市为目的，全面要约收购金马集团，并同意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月

１５

日， 收购人神华国能的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召开

总经理常务会议和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广东

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７７

号），同意神华国能本

次要约收购方案。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为了加强国有大型企业强强合作，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发挥煤电一体化优势，经国务

院国资委批准， 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受让国家电网公司持有的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神华国能）

１００％

的股权，从而间接收购了金马集团。

由于神华集团、中国神华、神华国能、金马集团均从事煤炭及发电业务，构成现时及潜在

的同业竞争，神华集团、神华国能在分别对中国神华、金马集团进行资产、业务整合时，面临

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不仅增加了整合难度，也无法同时维护中国神华和金马集团两家上市

公司公众股东的利益。同时，如果持续向金马集团注入相关煤电资产，中国神华与金马集团

业务经营地域也会进一步重叠，形成并逐步加剧两家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

为彻底解决中国神华与金马集团之间潜在及可能的同业竞争问题， 提高神华集团对下

属煤电资产、业务的整合效率，经过研究论证，神华国能制定了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金马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以金马集团的股权分布符合退市要求为生效条件。 如本次全面要约收购

期满，接受要约的金马集团股票申报数量超过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不含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即收购后金马集团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１０％

，则本次要约收购生效。如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期满，接受要约的金马集团股票申报数量

不足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不含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即金马集团

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仍高于

１０％

，则本次全面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原预受申

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

六、金马集团退市的后续安排

金马集团终止上市后，收购人将根据《证券法》第

９７

条的规定，在两个月的期间内，按照

要约价格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 上述两个月的期间的起始日以及在此期间内收购余

股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步骤将另行公告。

上述两个月的期间届满后，收购人将依法办理有关金马集团的后续事宜。

七、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２１２

，

１７７

，

８０４

股 （含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７５５

，

２７６

股

股份）

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２１．０３％

股份类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２０８

，

９０１

，

８０４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３

，

２７６

，

０００

股

要约价格：

１３．４６

元

／

股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

算基础如下：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金马集团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

算术平均值为

９．２９

元

／

股。经综合考虑，并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１３．４６

元

／

股。本次要约价格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八、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以现金作为对价支付方式，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８５

，

５９１．３２

万元。本次要

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股东神华集团专项拨付资金，资金来源具有合法性，没有直接或者

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 也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收购人已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将履约保证金

５７１

，

１８２

，

６４８．３７

元 （不低于收购所需

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

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

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九、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具体的起止日期将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的要

约收购报告书全文中另行公告。

十、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

财务顾问：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 系 人：王姝、谢俊、张科、张超、刘澍霖、徐莺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８

联 系 人：贺伟平、谭四军、王飞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十一、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收购人声明

一

、

本报告书摘要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

———

要约收购报告书

》

及

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

二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金马

集团拥有权益的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金马集团拥有权益

。

三

、

收购人签署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本次要约收购以金马集团的股权分布符合退市要求为生效条件

。

如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期

满

，

接受要约的金马集团股票申报数量超过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

（

不含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

即收购后金马集团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１０％

，

则本次要

约收购生效

。

如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期满

，

接受要约的金马集团股票申报数量不足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

（

不含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

即金马集团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

本的比例仍高于

１０％

，

则本次全面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

，

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

，

登记公司自动解

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

。

五

、

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金马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

，

如果要约收购生效

，

金马集团将立即申

请终止上市

，

若此将给投资者带来如下风险

：

（

一

）

余股的流动性及交易的便利性将大为降低的风险

如果要约生效

，

金马集团将立即申请终止其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

。

未接受要约的流通股

股东所持有的金马集团股票将无法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或在其他任何集中竞价的交易场所进行

交易

，

该等股票的流动性及交易的便利性较之以前将大为降低

。

（

二

）

金马集团股票的交易价格出现波动的风险

如果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不能得到满足

，

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

，

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已

预受股份的临时保管

，

从而可能引起金马集团股票的交易价格波动

。

（

三

）

金马集团股票终止上市交易后

，

余股股东在金马集团享有的权益受到影响的风险

１

、

金马集团股票因要约生效而终止上市交易后

，

金马集团可能对章程进行修改

，

金马集团的

章程将不再需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章程的特别要求

，

届时

，

余股股

东在金马集团享有的权益较之章程修改前可能有所减少

。

２

、

金马集团股票因要约生效而终止上市交易后

，

金马集团将不再需要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

届时

，

余股股东能够获取的有关金马集团的信息将实

质性减少

。

３

、

金马集团股票因要约生效而终止上市交易后

，

金马集团可能依法变更公司组织形式

，

因此

可能影响到余股股东在金马集团享有的权益

。

六

、

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金马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

，

金马集团终止上市后

，

收购人将根据

《

证

券法

》

第

９７

条的规定

，

在两个月的期间内

，

按照要约价格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

。

上述两个

月的期间的起始日以及在此期间内收购余股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步骤将另行公告

。

上述两个月的期间届满后

，

收购人将依法办理有关金马集团的后续事宜

。

七

、

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

财务顾问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要约

收购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除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金马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国能

、

收购人 指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能源 指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 指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神华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全面要约收购

、

本次要约收购

、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按本报告书摘要向金马集团除收购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以终

止金马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全面要约收购的行为

本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 指

金马集团的股权分布符合退市要求

，

即接受要约收购的金马集团股份

数量超过

１１０

，

５０７

，

６９９

股

（

不含收购人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金马集团股份

）

本报告书

、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预受股东 指 同意接受本次收购要约的金马集团的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

、

瑞信方正 指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７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

———

要约收购

报告书

》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

、

收购人概况

企业名称

：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２６

号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法定代表人

：

肖创英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７０

亿元

营业执照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６０１

税务登记证号

：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４７１０９３５４１７

号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济性质

：

国有经济

股东名称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煤炭批发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厂的投资

、

建设和管理

；

煤矿投资

；

电力热力的生产

；

电力与煤矿

的设备检修与调试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

金属矿产品

、

建材的批发零售

。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２６

号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０３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４９１１９７

二

、

收购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收购人的股东

神华国能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

原名国网能源

，

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和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神华集团以协议方式受让国家电网公司

持有的国网能源

１００％

股权

，

国网能源成为神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国网能

源更名为神华国能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神华集团持有神华国能

１００％

股权

，

是神华国能的唯一股东

。

神

华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喜武

注册资本

：

３９

，

２７１

，

６２１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

３９

，

２７１

，

６２１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２６８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０１８２６７

号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

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

、

煤制油

、

煤化工

、

电力

、

热力

、

港口

、

各类运输业

、

金融

、

国内外贸易及物流

、

房地产

、

高科技

、

信息

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

、

管理

；

规划

、

组织

、

协调

、

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

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

化工材料

（

危险品除外

）、

化工产品

（

危险品除外

）、

纺织品

、

建筑

材料

、

机械

、

电子设备

、

办公设备的销售

。

股东名称

：

国务院国资委

经营期限

：

永久存续

通讯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１１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３３９２４５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１３３１７５

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ｈｅｎｈｕ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神华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

为国家投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

。

神华集团是以煤为基础

，

电力

、

铁路

、

港口

、

航运

、

煤制油与煤化工为一体

，

产运销一条龙经营的特大型能源企业

，

是中国规

模最大的煤炭企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经销商

。

神华集团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授权投资机构

，

主

要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

开发煤炭等资源性产品

，

进行电力

、

热力

、

港口

、

铁路

、

航

运

、

煤制油

、

煤化工等行业领域的投资

、

管理

；

规划

、

组织

、

协调

、

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

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

（

二

）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对神华集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

是神华集团的唯一股东

。

国

务院国资委是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

（

三

）

神华国能股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国务院国资委

、

神华集团和神华国能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

（

四

）

收购人股东的下属企业及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除神华国能外

，

神华集团的其他全资

、

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生产

、

销售

，

电力生产

、

热力生产和供

应

，

相关铁路

、

港口

、

航运运输服务等

１

，

９８８

，

９６２．０５ ７３．０１

２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煤炭开采

、

煤炭洗选加工

、

煤炭销售

、

煤炭制

品及深加工等

１

，

００３

，

０４６．６４ ５１

３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生产

、

电力项目投资

、

开发及经营管理

等

４２１

，

１２１．００ １００

４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煤炭直接液化

、

间接液化项目和煤化工项目

及配套项目的开发经营及相关产品的销售

等

１

，

７６０

，

４６２．３０ １００

５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生产

，

洗精煤

，

焦炭

，

发电

、

煤化工等

８２

，

７３３．００ １００

６

神华煤炭运销公司 煤炭批发经营

，

煤炭综合利用与深加工等

１０

，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７

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的生产及销售

、

发电等

３７６

，

４０２．００ ９７．１１

８

神华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煤炭开采

、

煤炭洗选

、

煤炭气化与焦化

、

煤炭

产品储运及销售等

２１９

，

６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９

神华杭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资源的勘探

、

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

投

资及技术咨询服务

６６

，

７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

生产

；

管理和经营煤代

油资金形成的所有资产

；

对能源

、

交通

、

金

融

、

医疗卫生

、

信息

、

生物

、

电子

、

环保

、

新材

料高新技术产业

、

房地产业投资

；

新能源技

术的开发

、

生产

；

洁净煤技术及相关产品的

开发

、

生产

、

销售及信息咨询等

４３７

，

２２５．９５ １００

１１

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

公司

机械

、

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及系统集

成

、

轻工及运输设备和与此有关的化工建材

行业项目投资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信息服

务及展览展销等

８９

，

３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２

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

进出口业务等

２０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

神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

开展低碳清洁能源技术研究

，

促进能源技术

发展等

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

陕西神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项目投资管理

１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１６

神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经济信息咨

询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７

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勘查

，

矿业开发及相关技术的咨

询

，

建筑工程施工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三

、

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

一

）

神华国能主要业务情况

神华国能是神华集团煤电板块的主要下属企业之一

，

主要业务为开发建设煤电一体化产业

基地

，

目前已在新疆

、

宁夏

、

陕西

、

山西

、

内蒙

、

黑龙江等地规划建设了一批大容量

、

高效环保发电

机组和高产高效矿井

，

配套发展煤炭开发

、

运输

、

仓储和配送业务

。

（

二

）

神华国能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

：

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３３９

，

８１５．８０ ５

，

５０１

，

３６５．０５ ４

，

８６４

，

０６３．４８

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８９

，

００４．０１ ８２０

，

３１８．９７ ３３９

，

３４６．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８２．４４％ ８５．０９％ ９３．０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６０８

，

６８２．６０ １

，

８９１

，

２７７．８９ １

，

８１３

，

４３８．７１

净利润

１６３

，

５５５．０９ ７

，

８２４．７５ １４

，

１１０．１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６９％ ０．９５％ ４．１６％

注

：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经山东大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经北京大地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四

、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和涉及诉讼

、

仲裁情况

自神华国能设立之日起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神华国能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五

、

收购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神华国能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肖创英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魏建国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袁德鹏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许山成 副总经理

、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董云鹏 纪检组长

、

工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彭广虎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李瑞欣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李沛然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陈英 总工程师 中国 北京 无

周明立 总经济师 中国 北京 无

神华国能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六

、

收购人及其股东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神华国能不存在持有或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

发行股份的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神华集团持有或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

份的情况如下

：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有或控制比例 持股单位

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

６０１０８８

Ｈ

股

：

０１０８８

７３．０１％

神华集团

２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１０６ ２０．８４％

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

限公司

３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９１８ １５．２４％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注

：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系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神华集团持有或控制

５％

以上股份的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

司

、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如下

：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或控制比例 持股单位

１

宁波中宁典当有限公司

２９．５０％

宁波中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

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３５％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３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６％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４

海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５．４４％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

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９９．２９％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

１

：

宁波中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

注

２

：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系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七

、

收购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

１

、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

到期未清偿

，

且处于持续状态

；

２

、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３

、

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４

、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一

、

要约收购的目的

为了加强国有大型企业强强合作

，

优化资源配置

，

进一步发挥煤电一体化优势

，

经国务院国

资委批准

，

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受让国家电网公司持有的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已更名为

神华国能

）

１００％

的股权

，

从而间接收购了金马集团

。

由于神华集团

、

中国神华

、

神华国能

、

金马集团均从事煤炭及发电业务

，

构成现时及潜在的同

业竞争

，

神华集团

、

神华国能在分别对中国神华

、

金马集团进行资产

、

业务整合时

，

面临不可避免

的利益冲突

，

不仅增加了整合难度

，

也无法同时维护中国神华和金马集团两家上市公司公众股东

的利益

。

同时

，

如果持续向金马集团注入相关煤电资产

，

中国神华与金马集团业务经营地域也会

进一步重叠

，

形成并逐步加剧两家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

。

为彻底解决中国神华与金马集团之间潜在及可能的同业竞争问题

，

提高神华集团对下属煤

电资产

、

业务的整合效率

，

经过研究论证

，

神华国能制定了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

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金马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

。

二

、

要约收购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收购人神华国能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

，

同意公司以终止金马集团上市

为目的

，

全面要约收购金马集团

，

并同意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

１

月

１５

日

，

收购人神华国能的股东神华集团分别召开总经理常务会议和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

《

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广东金马

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３

］

７７

号

），

同意神华国能本次要约

收购方案

。

本次要约收购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对

《

要约收购报告书

》

审核无异议

。

第四节 专业机构意见

一

、

参与本次收购的所有专业机构名称

财务顾问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 系 人

：

王姝

、

谢俊

、

张科

、

张超

、

刘澍霖

、

徐莺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 址

：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４

层

联 系 人

：

贺伟平

、

谭四军

、

王飞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二

、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

、

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

体情况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与收购人

、

被收购公司以及

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收购人所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

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

本财务顾问认为

，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的规定

，

收购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

，

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

力和资金支付能力

，

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义务的能力

。”

四

、

收购人所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对本次要约

收购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

本所认为

，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

《

要约收购报告书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符合

《

收购管理办法

》

和

《

格式准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肖创英

2013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02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1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正在谋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

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停牌

。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确认

，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拟对本公司进行全

面要约收购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

《

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广

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３

】

７７

号

），

批复同意神华国能集

团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１３．４６

元的价格

，

全面要约收购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存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

。

具体要约收购方案见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广东金马旅

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复牌

。

特此公告

。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日

2013年 5 月 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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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 � �公告编号:2013-008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3

年

5

月

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

00

；

2

、

召开地点

：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

号恒运大厦

6

层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

召集人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本公司董事长郭晓光先生

；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3

人

，

代表股份

201,667,87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8.87%

。

2

、

其他人员出

（

列

）

席情况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

员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赞成

201,667,8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201,667,8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201,667,8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

》。

赞成

201,667,8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赞成

201,667,8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同意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

2012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93,

494,005.09

元

，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131,847,456.22

元

。

母公司

2012

年实现净利润为

131,847,

456.22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17,912,180.27

元

，

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349,759,636.49

元

，

减去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3,184,745.62

元

，

母公司

2012

年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

336,574,890.87

元

。

根据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

，

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8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61,

657,453.8

元

，

剩余

274,917,437.07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

》。

赞成

201,667,8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同意

：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

期限一年

。

经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协商

，

公司合计支付审计服务费用总额为

93.50

万元

，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以下审计服务

:

（

1

）

本公司

、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企业的

201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2

）

本公司

、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企业

2013

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审核报告

；

(3)

本公司

（

含纳入本公司内控实施范围子公司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

。

五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

对

2012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

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许丽华

、

黄菊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

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均合法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

2

、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3

、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九日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

的委托

，

指派许丽华

、

黄菊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律师

"

）

出席了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在广东省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

号恒运大厦

6

层会议室召开的

2012

年度

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并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中国现行法律

、

法规和其它规

范性法律文件

（

以下合称

"

法律法规

"

）

以及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

司章程

"

）

的有关规定

，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律师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

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

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1.

公司章程

；

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

3.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广州恒运

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4.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

5.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

本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

，

及对该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的理

解

，

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并依

法对本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非经本律师书面同意

，

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

基于上述

，

本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决议而召集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郭晓光先生主持

。

经验证

:

1.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了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通知

"

）；

2.

公司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载明了

：

会议的时间

、

地点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

股权登记日

、

会议审议的事项

、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

、

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

行使表决权的说明

、

公司联系电话

、

传真和联系人等内容

；

3.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

00

在广东省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

号恒运大厦

6

层会议室召开

，

召开的时间

、

地点符合公告的内容

。

本律师认为

：

公司董事会具备股东大会召集资格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验证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

3

】

人

，

所持及代表股份合计

【

201,667,

876

】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

58.87

】

%

。

经本律师审查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在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5

月

6

日

）

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

，

拥有公司股票并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均已得到有效授权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

本律师认为

：

上述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其与会资格合

法有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经验证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下列议案

：

1.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201,667,876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

0

】

%

。

2．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201,667,876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

0

】

%

。

3．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

；

同意

【

201,667,876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

0

】

%

。

4．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201,667,876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

0

】

%

。

5．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

【

201,667,876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

0

】

%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

。

同意

【

201,667,876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

0

】

%

。

本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事项完全一致

，

符合法律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验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就公告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了表决

，

并按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

、

监票

，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

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

《

公司章程

》

规定

。

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

本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

有效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许丽华

负责人：王晓华 黄 菊

2013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601555�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3-01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

８２

号左岸明珠酒店

４

楼明珠厅召开

。

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７７％

。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吴永敏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

行了逐项表决

，

大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股权

比例

（

％

）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股权

比例

（

％

）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股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一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二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四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五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六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２

年

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七

、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八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自营投

资额度的议案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８５

，

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

通过

九

、

关于修订

《

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十

、

关于修订

《

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治理准则

》

等公司治理制

度的议案

（

本议案需分项表决

）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股权

比例

（

％

）

票数

（

股

）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股权

比例

（

％

）

票数

（

股

）

是否通过

１

、

公司治理准则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８５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

通过

２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８５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

通过

３

、

董事会议事规则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８５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

通过

４

、

监事会议事规则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８５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

通过

５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８５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

通过

十一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

（

非职工代表董事

）

的议

案

注

：

累积投票方法见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

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赞成票

（

合计可投票总数

＝

持股数

＊７

）

表决结果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

、

吴永敏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２

、

范力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３

、

袁维静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４

、

张统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５

、

李莹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６

、

徐旭珠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７

、

钱晓红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３２７

，

７０８ ９９．９９２２

通过

独立董事候选人

：

赞成票

（

合计可投票总数

＝

持股数

＊４

）

表决结果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

、

庄毓敏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２

、

杨瑞龙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３

、

韩晓梅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４

、

黄祖严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十二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

（

非职工代表监事

）

的议

案

赞成票

（

合计可投票总数

＝

持股数

＊４

）

表决结果

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权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１

、

唐烨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２

、

朱立教女士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３

、

陆春喜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４

、

马晓先生

１

，

０９５

，

４１３

，

５０８ １００

通过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钱大治律师

、

蒋文涵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

书

》，

认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经见证律师签署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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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

，

实到董事

１２

人

（

其中杨瑞龙独立董事委托庄毓敏独立董事代行表决权

），

占董事总数

的

１００％

。

会议由董事长吴永敏先生主持

。

会议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公司董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选举吴永敏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选举范力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

１

、

战略委员会成员为

：

吴永敏

、

范力

、

庄毓敏

、

袁维静

、

李莹

，

其中吴永敏先生为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２

、

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为

：

杨瑞龙

、

韩晓梅

、

黄祖严

、

张统

、

马震亚

，

其中杨瑞龙先生为风

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３

、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

：

韩晓梅

、

杨瑞龙

、

黄祖亚

、

徐旭珠

、

钱晓红

、

马震亚

，

其中韩晓梅女

士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４

、

薪酬

、

考核与提名委员会成员为

：

庄毓敏

、

范力

、

杨瑞龙

、

韩晓梅

、

袁维静

，

其中庄毓敏

女士为薪酬

、

考核与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上述人员的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聘任范力先生为公司总裁

，

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聘任马震亚先生

、

李齐兵先生

、

魏纯女士

、

孙中心先生

、

刘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马震亚

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上述人员的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聘任魏纯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合规总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在公司聘任新的合规总监之前

，

继续由魏纯女士代行合规总监职责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聘任李明娟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因工作变动原因

，

余晓瑛先生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

公司董事会对余晓瑛先生在任职

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委派子公司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融资融券业务总规模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总规模增加至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

（

出借的资金和证券总合

），

转融通业务总规模不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

（

借入的资金和证券总合

），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根据业务发展和市场情况调整具体业务规模

。

特此公告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0日

附

：

吴永敏先生

、

范力先生

、

马震亚先生

、

李齐兵先生

、

魏纯女士

、

孙中心先生

、

刘辉先生

的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李明娟女士简历

：

李明娟

，

女

，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出生

，

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经济师

、

审计师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职于江苏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

，

２００１

年至今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含前身苏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客户服务中心

、

总裁办公室

、

董

事会办公室

、

监事会办公室工作

，

现任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

，

兼任监事

会办公室副主任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３９

期董秘资格培训班并取得资格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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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在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６

人

，

实到监事

６

人

（

其中朱立教监事

委托顾锡康监事代为表决

，

杭五一监事委托陆春喜监事代为表决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顾锡康先生主持

。

出席会议的监事依据

《

公司章程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对议案进行了审议

，

以书

面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

名

，

反对

０

名

，

弃权

０

名

。

会议选举顾锡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

顾

锡康先生已取得

《

证券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

规定的证券监管

部门核准的相关任职资格

。

特此公告

。

顾锡康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5月 10日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马集团

股票代码:000602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26号

签署日期:2013年 5月 8日

财务顾问: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